
上海市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发展专项扶持办法 

  

 为提高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节有减排和能源转型

发展，促进分布式供能规范有序、健康持续发展，并通过示范项

目带动能源科技创新和装备产业发展，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展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

定以及“效率为先、择优支持、创新机制、营造环境”的原则，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支持对象） 

（一）在本市医院、宾馆、工厂、大型商场、商务楼宇、综

合商业中心等建筑物以及工业园区、大型交通枢纽、旅游度假区、

商务区等园区建设的单机规模 1 万千瓦及以下的天然气分布式

供能系统项目。 

（二）应用燃气空调的项目。 

 第二条（实施年限） 

 本办法适用于 2016 年至 2018 年建成的项目。 

 第三条（资金来源） 

 用于补贴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和燃气空调设备投资的资

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四条（支持方式和标准） 

（一）对分布式供能项目按照 1000 元/千瓦给予设备投资补

贴，对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70%及以上且年利用小时

在 2000 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给予 2000 元/千瓦的补



贴；对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80%及以上且年利用小时

在 3000 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再给予 500 元/千瓦的补

贴.每个项目享受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对燃气空调项目按照 200 元/千瓦制冷量给予设备投资补贴。 

（二）燃气供应企业要优先保障天然气供应，实施优惠气价，；

进一步降低郊区天然气分布式供能气价，对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

调整，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调整。 

对用户红线外的燃气管道及其配套设施工程列入燃气发展规

划的，原则上按照规划要求，落实配套。 

（三）优先将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项目的燃气

排管工程列入道路掘路计划。排管工程需在新建、扩建、改建的

城市道路竣工后5年内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开挖施

工的，相关地区路政管理部门按照《上海市城市道路掘路修复工

程结算标准》按实收取掘路修复费（不收取加倍掘路修复费）。 

（四）对经核准建设、符合《分布式供能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并按照“以热（冷）定电”原则运行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本

市电网企业要按照“优化并网流程、简化并网手续、提高服务效

率”的原则，办理并网业务，并网申报、审核和批准过程原则上

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电网企业要加强配电网建设，将天然气分

布式供能纳入区域电网规划范畴。 

对总装机容量 500 千瓦及以下的项目，免收系统备用容量费；

对总装机容量 500 千瓦以上的项目，用户若已按变压器容量或最

大需量缴纳基本电费，则不再收取系统备用容量费。 



（五）支持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采用“自发自用、自用为主、

余电上网”的运营模式，上网电价政策由市物价部门另行制订。 

（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和发行项

目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建设。 

（七）政府投资的医院等公益性项目和年用能（热、电、冷）

超过 5000 吨标准煤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设计单位应

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比选论证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的

可行性，具备安装使用条件的，应使用该系统。 

（八）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建成投产后 3 年内开展后评

估，后评估结果作为申请设备补贴和确定上网电价的依据。天然

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后评估办法另行制订。 

（九）支持电力、燃气等能源企业和节能服务企业发挥技术、

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能源行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

工作，组建专业的能源服务公司。 

第五条（补贴资金申请程序） 

（一）申请补贴的项目单位必须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 

（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科委等部门组成市推进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

燃气空调发展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分布式供能推进

办”）设在市燃气管理处（地址：徐家汇路 579 号 8 楼，电话：

53018165，网址：www.sh-gas.sh.cn）。 

申请设备投资补贴的项目单位，可以向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

领取《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设备投资补贴申请表》

http://www.sh/


（以下简称《申请表》），也可在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的网上下

载《申请表》。 

（三）燃气空调和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单位在项目建成投

产后，按照规定向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购机合同、购机发票（复印件）。如是外文合同、发票，

需有中文翻译件； 

2．有关项目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项目核准或审批文

件； 

3．系统调试验收报告；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需要提供供气合同或协议、电网的

并网许可（不并网项目无需提供并网许可）。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自收到申请材料 10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

毕，并将审核意见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分布式供能项目单位自项目建成投产后 3 年内提交年平均能

源综合利用效率自评报告和一个完整年度的在线监测数据。市分

布式供能推进办自收到自评报告和监测数据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

项目实施后评估，对经后评估达到本办法要求的分布式供能项

目，将后评估结果和审核意见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四）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

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提出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

局。 

（五）市财政局收到市发展改革委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后，将

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享受补贴的单位。 



 第六条（计划编制程序） 

（一）各区县政府、燃气企业与能源服务企业应认真调研并

于每年 8 月底前编制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系统计划报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计划包括发展台数、装机容量、制冷量和

燃气需求量等内容。 

（二）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各区县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

空调计划进行汇总平衡后，编制全市年度推进计划，于每年 9 月

底前报市发展改革委。 

（三）全市年度推进计划经市发展改革委同意后，市分布式

供能推进办负责推进计划实施，进行检查与协调。 

 第七条（部门职责）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推进本市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

调的发展工作。 

 市建设交通委负责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的日常管理，组织

制订、协调实施、检查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项目推进计划；

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咨询、宣传等服务；推进燃气管道建设，做

好掘路计划审批和掘路修复费核收等工作；组织分布式供能项目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后评估，评估费用列入部门预算。  

 市财政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和专项审计。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组织相关

设备制造企业、科研、设计机构开展对分布式供能系统技术的攻

关，促进关键设备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系统集成水平，

降低设备造价和系统维护成本。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审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相关工作，促进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的

推广应用。 

市环保局、市交通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促进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的推广应用。 

 第八条（附则） 

（一）使用沼气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5 日起实施 

 
 



上海市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专项资金操作流程图 

           

项目申报 
 

项目审核 
 

 

资金拨付 

 

分布式供能项目投资主体：经所在区县发改委或者集团公司将项

目申请报告转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对符合条件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下达核准批

复。 

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项目投资主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向市分

布式供能推进办提交申请材料。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项目投资主体申请材料审核后将审核意见

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的

资金使用计划，提出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局。 

后评估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进行后评估。对

经后评估年平均能源利用效率达到 70%及以上并且年利用小时

2000 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将后评估结果及审核意见

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

的资金使用计划，提出第二笔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局。 

 

计划申报 
各区县政府、燃气企业、能源服务企业：每年 8月份前编制天然

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计划报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 

 

编制年度计划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根据各区县、各企业上报计划进行汇总平

衡，报经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后下达下一年度推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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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19年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分配对象 分配金额

1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8.14

2 上海清能冷链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2.84

3 上海优万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1.64

4 上海华电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23.20

5 上海图晏实业有限公司 49.24

6 上海千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35.24

7 上海前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40.6

8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 29 029.

9 上海申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35.0

10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0.0

11 上海华电集科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3,300.0

12 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3,420.0

13 上海西虹桥新能源有限公司 292.0

14 国网上海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339.6

合计 9,366.50


